崇明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
（修订版草案）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目的依据）
为贯彻落实本市推动新型工业化发展相关要求，根据上海市《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管理办法》（沪经信运〔2024〕302号）等有关规定，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对于工业稳增长的重要杠杆作用，充分调动各乡镇发展工业的积极性，稳住工业经济大盘，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定义）
工业高质量发展是指各乡镇按照在地口径的工业总产值实现的增长。
区促进工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以下简称“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由区财政通过市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安排，用于鼓励促进本区工业高质量发展。
第三条（使用原则）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应当符合国家、本市及本区的产业政策，符合财政预算管理的有关规定，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确保资金使用的安全和高效。
第四条（管理职责）
[bookmark: _Hlk159940202]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工作小组由区经委、区财政局、区统计局组成。
区工作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工业稳增长工作，确定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向，各成员单位根据部门职责落实工业总产值总量完成情况的核算、评价等工作，并按实际完成情况对符合条件的乡镇进行奖励。
区统计局负责按照在地口径对半年度、年度各乡镇工业总产值总量完成情况进行核算，负责提供本区工业增加值完成情况。
区经委负责按照各乡镇工业总产值总量完成情况，编制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奖励拨付方案，开展专项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等工作。
区财政局负责下达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指导推进绩效管理工作。
各乡镇负责按照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向，制定本辖区资金管理办法，负责预算管理、资金下达、绩效管理等工作。
第二章    资金支持条件和支持标准
第五条（支持对象和范围）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支持范围为本区18个乡镇。
第六条（支持内容和标准）
在全区工业增长的前提下，根据市级转移支付奖励资金实际拨付额度（区级不予留存），按照乡镇工业总产值总量完成情况给予分配奖励。
1.对乡镇产值增幅奖励
对各乡镇当年度工业总产值总量同比上一年度增长的，增幅在10%（不包含）以下、10%—25%（不包含）、25%-50%（不包含）、50%以上的，分别给予不超过30万元、40万元、50万元、60万元的奖励。
2.对乡镇产值增量奖励
对各乡镇当年度工业总产值增量占全区总产值增量的比例，在0.5%（不包含）以下、0.5%—1%（不包含）、1%—3%（不包含）、3%—5%（不包含）、5%以上的，分别给予不超过20万元、40万元、60万元、80万元、100万元的奖励。
根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结余资金用于支持相关乡镇推进船舶海工产业集群发展、工业产业生态建设及未来产业培育工作。
第三章    预算管理和执行
第七条（预算编制）
区财政局收到市财政局下达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及时分配至区经委，区经委按照预算管理规定及时纳入部门预算。
第八条（预算执行）
区经委根据各乡镇工业总产值实际完成情况，测算奖励资金，制定奖励资金拨付工作方案。市级上半年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后，根据上半年度工业总产值总量完成情况，对有增长的乡镇按不高于支持标准的70%，测算预拨奖励资金。市级全年度转移支付资金下达后，根据年度工业总产值总量实际完成情况，制定年度奖励资金拨付工作方案，并结合预拨情况进行清算。
区财政局通过区对乡镇转移支付将奖励资金下达至各乡镇。
第九条（资金使用）
各单位的专项转移支付奖励资金由各乡镇根据本辖区内工业企业实际情况进行奖励，确保落实到企业，用于支持工业发展，包括推进高端制造业发展、优化工业营商环境、“一企一策综合支持包”等。各乡镇应根据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方向，结合本单位实际，制定落实本单位资金奖励拨付工作方案，并报备区工作小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使用不得与企业缴纳税收挂钩，不得给予异地生产经营的企业，不得破坏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条（绩效管理）
区经委对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实施全面绩效管理，确立绩效目标、实施绩效跟踪和绩效评价，加强对评价结果的应用。
第十一条（监督检查）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应当严格执行财政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区工作小组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不定期检查。
第十二条（责任追究）
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单独核算。对弄虚作假，冒领、截留、挪用等违反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的，一经查实将取消奖励资格，区财政局收回已下达资金，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理。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三条（参照执行）
各集团（园区）参照本管理办法执行，集团（园区）奖励资金由区经委拨付。各集团（园区）指生态企业集团、长兴企业集团（长兴产业基地、富盛开发区）、东滩建设集团、生态城建集团、现代农业园区。
第十四条（应用解释）
本办法由区经委、区财政局、区统计局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实施日期）
[bookmark: _GoBack]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截至2028年12月31日。

